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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條作出之公告

本公告乃由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要求，並根據《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0條而作出。

就近期有關本集團與某國際領先製藥企業之中國附屬公司開展生產合作的新聞報
導，本公司經在有關情況下作出合理查詢後確認，上述生產合作乃於本集團日常
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並將予進行。本集團在日常經營過程中，會與不同領域的
多家公司開展合作，以推進自身業務發展目標。

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須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的資料，亦不知悉
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
部須予披露的內幕消息。

謹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樓柏良博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2026年3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樓柏良博士、樓小強先生及鄭北女士；職工
代表董事李承宗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家慶先生及萬璇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麗
華女士、余堅先生及曾勁峰教授。


